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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方案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深

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发改价格〔2025〕136 号）部署要求，结合江苏新能

源发展实际，制定我省实施方案。通过稳定存量项目收益预

期、激发增量项目投资活力，推动新能源项目全面入市交易，

促进新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新能源上网电价全

面由市场形成。2026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光伏发电、风力

发电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

市场交易形成。根据电力市场建设和行业发展实际，适时推

动生物质发电等其他新能源发电项目，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二是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新能源项目参与

电力市场交易后，在市场外建立差价结算机制。区分存量和

增量，分别明确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电价水平和执行期限。

享有财政补贴的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内的财政

补贴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三是健全适应新能源高质量发

展的电力市场交易机制。逐步完善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加

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推动辅助服务市场发展。鼓励新能源



发用双方签订多年期绿电购买协议，稳定项目收益和用户成

本预期。鼓励新能源项目基于出力特性、调节性能，自愿配

建或租赁储能，提高项目市场获利能力。推动新型储能参与

电能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有序建立可靠容量补偿机制，

探索建设容量市场，对电力系统可靠容量给予合理补偿。

2. 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是什么？

答：新能源项目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在电力市场外建

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对新能源项目纳入机制

的电量，对比市场交易价格和机制电价之间的价差，给予多

退少补的差价结算，即：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机制电价时，

给予价差补偿；当市场交易价格高于机制电价时，对价差进

行回收。相关差价费用纳入系统运行费用，由全体工商业用

户分摊或分享。

3. 存量项目和增量项目如何界定？存量项目和增量项

目的机制电量、机制电价、执行期限分别是如何确定的？

答：存量项目是指 2025 年 6 月 1 日（不含）以前已全

容量并网的项目，2025 年 6 月 1 日以前已开展并完成竞争性

配置的承诺配建储能的海上风电项目，视同存量项目。存量

项目的机制电量比例设置为 90%，其中：户用分布式光伏项

目、光伏扶贫项目机制电量比例为 100%。机制电价参考我省

燃煤基准价 0.391 元/千瓦时执行。执行期限按照项目剩余全

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对应年份与投产满 20 年对应年份



较早者确定（原特许权风电项目投产发电利用小时数为满

30000 小时）。

增量项目是指 2025 年 6 月 1 日（含）后全容量并网且

未纳入过机制的项目。每年根据国家下达的非水电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动态调整增

量项目机制电量比例，与存量项目适度衔接。每年通过竞价

形成机制电价，竞价分类暂分为海上风电（含海上风光同场

建设项目）、光伏（含其他海上光伏项目）和其他风电两类，

分类设置竞价上下限。执行期限按照同类项目回收初始投资

的平均期限确定。具体以每次增量项目竞价公告为准。

4. 新能源增量项目竞价工作将如何开展？

增量项目竞价工作，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能源局、省

电力公司、省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每年组织已投产和预

计于次年年底投产、且均未纳入过机制的项目，自愿参与机

制电价竞价。竞价时，设置申报充足率和竞价上下限，以充

分引导竞争。将按项目报价从低到高排序，确定入选项目，

机制电价原则上按入选项目的最高报价确定。

开展增量项目竞价工作前，省发展改革委将向社会发布

年度竞价通知和竞价公告，明确竞价电量规模、竞价上下限、

执行期限等信息。增量项目竞价，将全程通过线上方式办理，

集中式、分布式新能源项目可分别登陆“新能源云”平台、“网

上国网”APP，完成网上申报、资格审核、参与竞价等流程。



5. 本次改革对新能源发电企业有什么影响？

对于存量项目，执行新的价格机制后，项目拥有较高的

保障比例，可保持其平稳运行，同时赋予项目自主选择退出

机制的权利，退出机制后可参与绿电交易，获得绿证收益，

项目可结合运营实际和收益预期，进行自主选择。用存量项

目的稳定收益预期，增强新能源发电企业对增量项目的投资

信心，进而带动增强省内产业链发展后劲。

对于增量项目，通过合理控制建设成本、有效调控发电

实现与用户用电的精准匹配，积极开展绿电交易，获取绿证

收益等途径，可保障投资主体获得合理回报。具有成本优势、

运行管控得当的增量项目，将通过市场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的收益，这对于促进新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将起到积极作

用。

6. 本次改革对我省终端用户电价水平有什么影响？

一方面，新能源项目全电量入市后，我省电力市场主体

将更加多元，竞争将更加充分，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电力用

户购电成本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每月电网企业将按机制电

价，对纳入机制的电量开展差价结算，新能源项目市场交易

均价低于或高于机制电价的部分，将由全体工商业用户分摊

或分享。预计改革后，工商业电价水平将保持相对稳定。

居民用户和农业用户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电价

水平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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